
情况说明

在本次招标评审工作开展过程中，评审小组严格依据综合

评分法，对各参与供应商的质量评分进行规范排序。排序过程

中，出现了4家供应商质量评分并列第30名的情形，但评审专

家操作过程中仅从上述4家并列第30名得供应商选取1家确定

为入围对象。

根据本次招标文件供应商须知前附表第15条明确规定：

“如第30家供应商质量评分并列，均能入围。”因此，为保障

招标工作的公平、公正、公开，维护各供应商的合法权益，需

对本次招标入围结果予以更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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